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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制裁问题的国际法解析

常明霞＊

［摘要］近年来，伊朗核问题一直是全世界关注的焦点问题，西方国

家推动联合国通过了多项制裁决议，美国和欧盟也推出了单边制裁法案或

议案，希望迫使伊朗放弃核计划。西方国家加大伊朗制裁之举将对中国公

司在伊朗开展业务产生重大影响。从国际法角度看，联合国通过的决议构

成各国的国际义务，但美国和欧盟的单边制裁违反了 “互不干涉”及 “国

家管辖权”等国际法基本原则和制度。

［关键词］伊朗；制裁；国际法

２０１０年以来，由伊朗核问题引发的对伊制裁一直是国际社会的热点问

题，安理会于２０１０年６月通过了第１９２９号对伊制裁决议；美国、欧盟也

通过其内部立法机构通过了一系列单边制裁法案或议案。

从国际法角度看，联合国通过的决议构成各国的国际义务，违反该国

际义务应当承担国际法上的国家责任。但美国和欧盟的单边制裁违反了

“互不干涉”及 “国家管辖权”等国际法基本原则和制度。

一、从国际法角度分析联合国制裁决议

联合国制裁决议的国际法依据

１．《联合国宪章》的规定

《联合国宪章》 （以下简称 《宪章》）是国际法 “宪法性”法律文件。

依据 《宪章》，联合国安理会是目前国际法体系中有权决定实施多边国际

＊ 常明霞，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法律事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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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裁的唯一主体，联合国制裁是 《宪章》赋予安理会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

的强制执行措施。

《联合国宪章》第２４条授予了安全理事会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的责任，

第七章授予安理会可以通过制裁手段履行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的职责。①

２．国际不法行为是引发制裁的前提

自２００６年以来，联合国安理会针对伊朗核问题先后作出了四项制裁决

议，这些决议是基于 《联合国宪章》这一国际法依据作出的。依据联合国

安理会的判断，伊朗的国际不法行为在先，安理会才作出了第１９２９号等一

系列制裁决议。②

联合国四项决议的制裁对象是与伊朗核制造、铀浓缩及军工相关的个

人和组织，制裁措施是对参与和涉及伊朗核制造、铀浓缩及军工的人员在

成员国入境、过境时予以监控，禁止在核制造、铀浓缩及军工方面向伊朗

提供设备、物资、技术、运输、服务、培训和金融支持等。

３．各国应遵守联合国制裁决议

同样依据 《联合国宪章》，对于安理会通过的决议，各国有国际法上

的义务遵守执行。

我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也有义务遵守上述各项决议。我

国对联合国体制内的国际法院以及国际海洋法法庭、国际刑事法院等国际

性争端解决机构的管辖权都声明保留，但对联合国安理会作出的制裁性决

议我国一向严格执行，恪守国际义务。

在伊朗制裁问题上，特别是第１９２９号决议通过期间，我国外交部门一

方面要和其他国家一起表达联合国安理会对于伊朗核问题的立场，另一方

①

②

《联合国宪章》第二十四条：“一、为保证联合国行动迅速有效起见，各会员国将维
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之主要责任，授予安全理事会，并同意安全理事会于履行此项责任下之职
务时，即系代表各会员国。二、安全理事会于履行此项职务时，应遵照联合国之宗旨及原
则。为履行此项职务而授予安全理事会之特定权力，于本宪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及第
十二章内规定之。”《联合国宪章》第四十一条：“安全理事会得决定所应采武力以外之办法，

以实施其决议，并得促请联合国会员国执行此项办法。此项办法得包括经济关系、铁路、海
运、航空、邮、电、无线电及其他交通工具之局部或全部停止，以及外交关系之断绝。”

正如安理会第１９２９号决议中所指出的，安理会是考虑到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
承诺和该条约所有缔约国全面遵守一切义务的必要性”；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决议则指出，“解
决伊朗核问题有助于全球防扩散努力和实现中东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并有证据证明 “伊
朗没有按安理会第１６９６ （２００６）、１７３７ （２００６）、１７４７ （２００７）和１８０３ （２００８）号决议规定，

全面、持续地暂停所有浓缩相关活动和后处理活动及与重水有关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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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又要充分考虑、保护我国在伊朗的能源利益。最终通过的１９２９号决议版

本与最初美国等西方国家提出的草案版本相比，删除了对伊朗能源行业实

施制裁的内容，仅表示承认伊朗能源收入与核扩散之间的潜在联系，并注

意到石化工业所需的化学工艺设备、材料与核燃料循环之间具有很多共同

点，并无要求各成员国就与伊朗能源行业有关事宜采取具体措施的实质性

内容。

正是因为在联合国机制内制裁伊朗能源行业的计划落空，美国等西方

国家逐步收紧了通过国内法制裁伊朗能源行业的各项措施。

二、美国的单边制裁缺乏足够的国际法依据

（一）美国对伊朗单边制裁概述

美国自１９７９年开始对伊朗实施制裁，① 相关法律包括多项总统令、法

案、联邦行政法规和联邦政府公告。２０１０年美国国会将该法案修订为

《２０１０全面制裁伊朗、问责及撤资法》（以下简称 《全面制裁法》）。《全面

制裁法》之后美国国务院和财政部还宣布了其他制裁措施，包括在第

１３５９０号总统令、２０１２财政年度 《国防授权法》等文件。最新动态是，

２０１２年２月６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了一项新的行政命令，授权财政部和

国务卿冻结伊朗政府和伊朗金融机构财产，进一步收紧、细化了对伊朗的

单边制裁措施。

（二）域外适用的制裁措施分析

美国制裁伊朗的法律可以根据其适用范围被划分为只针对美国人适用

的法律和针对非美国人 （即外国人）适用的法律。美国法律已经禁止美国

人或受美国管辖的人与伊朗国家、伊朗政府、伊朗国民及伊朗公司进行交

易。② 如我国公司在美国依据当地法律成立的机构构成 “美国人”，我国公

①

②

美国对外经济制裁始于１９１９年威尔逊总统的一次讲话，他说：“一个遭受抵制的国
家就是一个即将投降的国家。运用这种经济的、和平的、平静的但致命的手段，就没有必要
诉诸武力。它是一种可怕的手段。它不用牺牲被制裁国以外的任何一条生命，但它对一个国
家所带来的压力在我看来是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无法承受的”。

依据美国法律，美国人的定义是：“任何美国公民，具有永久居留权的外国人，根据
美国法律成立的公司 （包括其外国分支机构），或在美国的任何人。”受美国管辖的人是指：
“无论身在何处的美国公民或居民；任何身处美国境内的人；任何依据美国法律或者美国任
何州、地区、属地或者区的法律成立的组织；以及任何受前款项下组织或个人控制的合伙、

联合体、公司或其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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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赴美国的团组人员构成受美国管辖的人。

除美国人和受美国管辖的人之外的人构成外国人。美国将其对伊朗的

制裁措施加以域外适用 （ｅｘｔｒａ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也称 “治外法权”）

始于１９９６年的 《伊朗利比亚制裁法案》（“达马托法”），也就是 《全面制裁

法》的前身。

美国自２０１０年以来，对伊朗制裁的重点是油气行业和金融领域。《全

面制裁法》等法律均对外国人发生效力。美国总统有权决定对违反上述能

源、金融领域法律的外国法人进行制裁，也可对该外国法人的母公司或者

子公司进行制裁。

１．油气行业

美国对伊朗油气行业的制裁措施集中在 《全面制裁法》和第１３５９０号

总统令中，对于外国公司在伊朗油气行业投资、伊朗成品油及化工产品领

域的商业都有详细规定。对于违反者 （无论是否是美国人或美国公司），

总统有权宣布或授权国务院宣布某些法律规定的制裁措施。如２０１２年１月

１２日美国国务院宣布，对中国、新加坡和阿联酋三家与伊朗有石油贸易往

来的公司实施制裁，其中包括我国石油贸易企业珠海振戎公司。具体制裁

措施包括：受到制裁的三家公司将不能获得美国的出口许可、美国进出口

银行的融资以及美国金融机构高于１０００万美元的贷款。

２．金融领域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１１日，美国财政部颁布 《有关全面制裁伊朗、责罚以及

剥夺的２０１０法案的规定》，规定为外国银行开立代理账户的美国银行需要

向相关外国银行就涉伊业务问题进行征询，并将征询结果向美国财政部汇

报。１１月２１日，美国财政部长依据美国法宣布伊朗为 “洗钱主要关注

国”，要求美国的金融机构做好尽职调查，严格限制任何国家的金融机构

通过美国金融机构和伊朗发生业务往来。１２月３１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签

署的 《２０１２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规定，２０１２年３月１日及之后如果与

伊朗中央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从事重大交易，将面临被美国金融系统隔离

的制裁，而２０１２年６月２９日及之后如果从伊朗购买石油或石化产品，或

者为购买伊朗石油或石化产品提供便利，则也将面临被美国金融系统隔离

的制裁。

金融方面的制裁针对的是外国银行，措施是切断涉及伊朗业务的外国

金融机构与美国金融机构之间的所有业务联系，利用美国金融业在国际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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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界的关键地位，控制结算、融资等环节，达到切断所有金融机构和伊朗

中央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联系，彻底将伊朗排除在世界金融体系之外的

目的。

（三）美国对伊朗制裁措施域外适用的国际法分析

１．管辖权

根据普遍承认的国际法基本原则，国家行使管辖权的依据有属地原则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ｉｔｙ）、属人原则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普遍管辖原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ｉｔｙ）

和保护性管辖原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① 美国的域外经济制裁法律

并不符合上述任何一项原则。

首先，前述美国法律规定的对伊朗油气行业的制裁针对的是发生在美

国境外的商业行为，美国没有属地管辖权；其次，制裁实质上针对的是第

三国的能源公司或金融机构，美国没有属人管辖权；再次，普遍管辖原则

针对的是国际法上公认的违法犯罪行为，而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法律针对的

是普通经济贸易行为；最后，保护性管辖针对的是外国人直接危害本国安

全的行为，美国域外制裁法所针对的是第三国与被制裁国之间的正常贸易

往来，没有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直接危害。

２．美国对伊制裁措施的具体分析

在能源行业，美国法律规定的制裁措施包括禁止外汇交易，禁止银行

交易，禁止财产交易，授权州、地方政府撤资等；在金融领域，美国对涉

伊外国主体的制裁措施是切断美国金融机构和这些外国主体的业务联系，

取消来自美国金融机构的财务支持或限制、禁止美国人或美国公司与外国

主体商品技术进出口方面的交易等。

虽然这些措施是通过控制美国人或受美国管辖的人执行，并在法律条

款中刻意模糊了制裁主体，但其目的和实施的效果都是制裁和伊朗有商业

往来，尤其是在能源领域和金融领域有往来的外国主体。

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性文件表现为美国的国内法，依据国际法，一国立

① 属地管辖权是指以领土为范围，对领土内的人、物、事管辖。属人管辖权是指国家
有权对具有其本国国籍的人或物均具有管辖的权利，对包括船舶、航空器、航天器等获得国
籍的特定物。保护性管辖权是指国家为了保护本国的安全、独立和利益，包括本国国民的生
命、财产和利益，而对于外国人在该国领域之外，对该国国家或其国民的犯罪行为实行的管
辖。保护性管辖权，包括两个条件：一是，外国人在领土外的行为所侵害的是该国或其公民
的重大利益，构成该国刑法规定的罪行或规定应处一定刑罚以上的罪行；二是，该行为根据
行为地法律同样构成应处刑罚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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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权是其主权的体现，符合国际法原则，但是这些法律的实施超越了一个

主权国家内部管辖权的限度，超越了在管辖问题上属地原则、属人原则、

保护性原则的基本含义，过分扩大了 “保护性原则”的外延，这种国内法

的域外适用缺乏足够的国际法理论依据，也是对安理会管辖权和安理会正

当制裁程序的干涉。其他国家及其他国家的公民和实体没有义务遵守这些

制裁性法律文件中的义务。

三、欧盟对伊朗制裁措施的国际法分析

（一）制裁情况

２０１２年１月２３日，欧盟外长会议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会议

通过了针对伊朗核问题的决议。这一决议中欧盟加大了对伊朗的制裁

力度。①

（二）制裁适用主体的国际法分析

欧盟制裁伊朗的相关决定包括欧盟委员会２０１０年第４１３号决定及相关

修订、２０１０年第９６１号规定及相关修订、２０１１年第２３５号决定及相关修

订、２０１１年第３５９号决定及相关修订和２０１２年第３５号决定。其中２０１０
年９６１号和２０１１年３５９号决议中规定了决议的适用范围：

１．任何欧盟成员国的国民，包括其在欧盟境外的行为；

２．在欧盟成员国成立的机构，包括其在欧盟境外的行为；

３．任何人 （包括中国公司）在欧盟境内全部或部分进行的商业活动。

上述前两项体现了被各国普遍承认的属地和属人管辖原则，第３项和

美国关于制裁措施适用主体的表述一样，刻意模糊了适用主体的界限，但

很显然其立法目的在于约束外国实体的行为，试图在域外适用其法律，不

符合国际法基本原则。

（三）欧盟对 “治外法权”态度的变化

欧洲国家一直对美国将制裁措施适用到非美国公司的做法颇有微词，

认为域外适用违反国际法。针对美国制裁法律的域外效力，欧盟的一些国

① 欧盟的制裁措施包括：在能源方面，欧盟将采取石油禁运，从２０１２年１月２３日起，

欧盟将不再与伊朗签署新的石油合同，已经生效的石油合同被 “宽限”执行至７月１日；金
融方面，欧盟禁止为伊朗石油贸易提供融资和保险服务，将冻结伊朗中央银行在欧盟境内的
资产，并禁止其与欧盟金融机构进行黄金及贵金属交易；在进出口方面，禁止向伊朗出口石
油产业关键设备和核心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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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例如英国）都出台了各自的阻碍法 （ｂｌｏｃｋｉｎｇ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以保护本国

的跨国公司利益。但是近期欧盟出台的制裁措施表明，欧盟的这一立场正

在改变，转而支持美国的治外法权政策。这一转变主要是因为欧盟国家的

公司逐步退出了伊朗市场，美国近期的制裁措施对欧盟国家公司的影响不

大。此外，在政治上，欧盟也更希望欧洲国家以统一的声音对国际事务做

出回应，在这一过程中，保持和美国的一致立场有助于欧盟内部各国达成

一致的意见。

我国外交部多次表示 “治外法权”不符合国际法，强调美国国内法或

欧盟立法不适用于我国公民和法人，我国公司应密切配合我国外交政策，

寻求商业利益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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